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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帅
近日，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福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副
主任医师卓玲收治了一名特
殊的患儿，年仅7岁的女孩窈
窈（化 名）患 了“ 周 期 性 呕
吐”。

从去年开始，窈窈每隔
2~3个月就出现恶心、呕吐的
症状，偶有腹痛，但没头痛，也
没发热，其间每天呕吐 10 余
次胃内容物，严重时甚至呕吐
胆汁或咖啡样物，每次都吐得
无法进食。

经积极治疗，窈窈渐渐恢
复正常。

什么是周期性呕吐？
该病又称再发性呕吐，

多在儿童期起病，可在青春
期好转或自愈。该病的病
因目前尚不明确，主要因素
包括，偏头疼相关性、线粒
体能量供给缺陷；另外，自
主神经功能紊乱，内分泌激
素调节异常，胃肠道动力障
碍、食物过敏、遗传等因素

都可能引起。
该病的典型特点就是出

现“开—关”模式化的呕吐。
发作期，相当于打开开关，孩
子突然就出现恶心、呕吐。
发作结束之后，相当于关闭
了开关，孩子胃口逐渐或立
即恢复，精神状态完全不受
影响。

周期性呕吐是一个慢性
病，需要长程的管理和预防性
治疗，尽可能减少发作频次，
达到长期无发作状态，家长们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应定期带
孩子到消化专科随访。

□本报记者 陈坤
通讯员 林 娟

欧阳静

“ 医 生 ，我 们
家 宝 贝 的 脚 莫 名
肿了，都没法走路
了。”近日，联勤保
障 部 队 第 九 ○○
医 院 儿 科 病 房 住
进来一位 12 岁患
儿。

家长回忆：前
几天，孩子玩耍时，
不 小 心 碰 到 了 石
墩。当时脚上并无
伤口，孩子也不喊
疼。2 天后，左踝
部皮肤就发红了，
且发红的面积由脚
踝 处 蔓 延 至 小 腿
处，还肿起来了，孩
子也不敢走路了，

还发起了高烧，这才来医院
就诊。

儿科聂晓晶主任判断，
该患儿是蜂窝织炎，并发脓
毒症，常见病原为金黄色葡
萄球菌、化脓性链球菌等，
应选用能覆盖革兰氏阳性
菌的抗生素抗感染治疗，必
要时需要切开行筋膜减张
术、引流脓液等。

经抗感染治疗，患儿体温
恢复正常，左下肢红肿消退。

聂晓晶主任解释，皮肤
是一道坚强的屏障，抵御病
菌 入 侵 ，当 皮 肤 上 有 伤 口
（有时小到看不见），屏障出
现缺口，就会让“敌人”有机
可乘。

当细菌侵入到脂肪层，因
皮下脂肪本身的排列方式有
点像蜂窝，所以这类炎症又称
为蜂窝织炎。

小儿皮肤薄嫩，防御功
能不健全，老年人皮脂腺功
能减退，局部皮肤干燥，都
容易导致皮肤屏障功能受
损，诱发此病。

10月初，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
定》中明确规定：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级”“可
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

10月18日，国家药监局再次发布名为《“食品级”化妆
品是对消费者的误导》的科普文章，强调不存在“食品级”
化妆品。

数据显示，2020年儿童彩妆类消费同比增长了300%，
儿童护肤类消费同比年增长了250%，“85后”“90后”父母
已成为儿童化妆品市场的主力军。

这些化妆套盒宣称“无毒无味”“可水洗”“不含防腐
剂”，为了让家长对产品安全性放心，多数产品特地强调
采用“食品级原材料”“幼儿可食用”“植物配方”。

电商平台上有大量关于食品级儿童化妆品的宣传。

周期性呕吐，原是一种病

“食品级”儿童化妆品 是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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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和治疗周期性呕吐？
1.发作期应让患儿避免光及强

声刺激，主要以补液、营养支持，维持
水、电解质、酸碱平衡，防止并发症。

2. 缓解期对于发作超过 1 个
月，且每次发作持续3~4天以上的
患儿，建议积极预防用药。

3. 避免诱发因素失眠、疲劳、
运动、剧烈情绪波动（如压力、焦虑
等）、暴饮暴食、食用刺激性食物
（如巧克力、奶酪、咖啡等）、感染等
均可诱发，家长应尽量避免。

4. 改变生活方式。可以让孩
子进行一些温和的锻炼，如瑜伽、
游泳等，增强自身抵抗力、释放压
力，放松心情。家长还需保证孩子
睡眠充足，饮食合理，注意护理避
免感染。

5. 心理疏导。部分患儿伴有
焦虑和抑郁，而情绪障碍会引发进
一步发作，因此，对于年龄较大且
存在焦虑情绪的患儿，心理干预必
不可少，家庭的支持理解在患儿治
疗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醒

在化妆品的日常使用中，
如偶尔少量从口唇部摄入化
妆品，例如：口红、唇膏被舔食
入口，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
这种摄入量较小，仍在安全容
许的范围内。但如果儿童把
化妆品误当作食品，主动大量
摄入，则可能导致健康风险，
如果出现不适症状，还应及时
就医。

化妆品的标签宣称“食品
级”“可食用”等，违反了化妆品
标签管理的法规规定，应予禁
止。
（国家药监局《南方都市报》）

化妆品和食品是两种不
同类别的产品，依据不同的法
规规定,适用不同的产品标准、

原料要求、生产条件等，根本
不存在所谓的“食品级”化妆
品。

评价一个化妆品是否安
全，需要评估它的原料安全
性，同时还需要评估它的产品
配方、生产工艺、使用方式、贮
存条件等。化妆品的安全性
与它是否“可食用”没关系。

一些商家即使使用了某
些可用于生产“食品”的原料

来生产化妆品，也并不代表
生 产 出 来 的 化 妆 品 是 安 全
的。根据《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一些可食用或者在食
品中广泛存在的物质被收录
为化妆品禁用原料，禁止添
加在化妆品中，比如：魔芋、
维生素K-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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